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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 函
地址：220242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
號21樓
承辦人：童新峯
電話：(02)29603456 分機2754
傳真：(02)29681340
電子信箱：AF4616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新北市私立徐匯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12月12日
發文字號：新北府教國字第1112389841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（請至附件下載區(https://doc2-attach.ntpc.gov.tw/ntpc_sodatt/) 

下載檔案，共有1個附件，驗證碼：000EXTJEE）

主旨：檢送本市111-114學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推動本土語言

教育獎勵計畫1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成績考核辦法、公立高級

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、新北市國民小學學生獎

輔實施要點及公立學校教師獎金發給辦法辦理。

二、依據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閩南語師資培育及聘用

辦法」、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客語師資培育資格

及聘用辦法」及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原住民族語

師資培育及聘用辦法」規定，閩、客語授課教師須取得中

高級以上能力證明、原住民語授課教師須取得高級以上合

格證書，先予敘明。

三、承上，為鼓勵本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現職校長、教師及學

生參與本土語言能力認證，提升本土語言師資專業素養及

學生本土語言學習興趣，鼓勵教師及學生發展本土語言專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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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，針對通過本土語言能力認證之所轄公私立國中小現職

校長、教師、在學學生及行政人員予以獎勵，爰修正本計

畫。

四、旨揭計畫獎勵方式說明摘要如下：

(一)本土語言認證獎勵：個人部分，教師參與本土語言認證

測驗，並通過者，核予敘獎；團體部分，依學校教師通

過本土語言認證比例，核予獎勵金及行政人員敘獎。

(二)教學推廣獎勵：個人部分，教師參與本土語言認證測驗

並授課，核予敘獎；團體部分，以學校通過本土語言認

證教師並授課比例，核予獎勵金及行政人員敘獎。

(三)教師參與本土語言認證測驗報名費補助：依本府教育局

公文所訂期程申請補助。

五、檢附旨揭計畫1份。

正本：新北市各公私立高中職暨國中小(除 新北市淡水區淡海國民小學、新北市立南勢
國民中學外)

副本：新北市政府教育局中等教育科(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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